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项目需求书
项目名称：2026年春节慰问品项目
一、项目概况

2026年春节慰问品采购。

1.服务范围：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2.派发时间:拟于2026年2月初派发，具体日期由采购人确定。
3.服务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序号
	类别
	数量（约/份）
	单价最高限价（份/元）
	总金额最高限价（元）
	其他

	2026年春节慰问品项目
	1
	个人慰问品
	462
	300
	138600
	派送到我院指定地点

	
	
	
	70
	300
	21000
	需邮寄

	
	
	小计
	532
	300
	159600
	

	
	2
	科室慰问品
	48
	300
	14400
	节前

	
	
	
	27
	300
	8100
	节后

	
	
	小计
	75
	300
	22500
	

	汇总金额（元）
	182100

	备注
	1.同一供应商对各个类别的慰问品可同时提供多种方案供采购人进行挑选、组合，同一类别慰问品中的每种方案的单价报价应一致。若不同方案中，商品单价相同，采购人有权进行重新组合，供应商应同意并接受安排。
2.供应商应提供拟供春节慰问品样品。

3.供应商在提交报名资料时，即视为已充分知悉并承诺满足采购人对供货数量和供货时限的要求。供应商须自行评估并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采购、生产周期、产能排期、质量检验、节假日物流拥堵、天气交通等一切风险因素，确保按时交货。
4.供应商的报价中应含完成项目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超出单价最高限价及总金额最高限价均为无效报价。

5.具体结算金额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采购人不承诺在协议服务期内授予确定的业务量及业务收入，供应商在参与前对此应有足够的风险认识，一经参与，即视为供应商愿意无条件承担有关风险并放弃一切与此相关的求偿权利。


4.供应商根据项目需求和供应商自身情况，制定拟供每份慰问品所包含的内容（以下清单品牌仅供参考）：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净含量）
	单位
	数量
	参考品牌

	1
	个人慰问品
	米
	≧5kg
	包/袋
	1
	白燕、金龙鱼、福临门等

	
	
	花生油
	≧1.8L
	瓶
	1
	白燕、甘竹、鹰唛等

	
	
	腊肠
	≧500g
	包
	1
	皇上皇、广州酒家、顺德渔村、猪肉婆等

	
	
	瓜子
	≧500g
	包/瓶
	1
	/

	
	
	大礼包（如雪花酥、蝴蝶酥、曲奇饼、核桃酥、鸡蛋卷等）
	>500g
	盒
	1
	顺德渔村、猪肉婆、喜万年年、元朗等

	2
	科室慰问品（节前）
	花生
	≧1kg
	包/瓶
	1
	/

	
	
	开心果
	≧500g
	包/瓶
	1
	/

	
	
	嘉应子
	≧500g
	包
	1
	/

	
	
	曲奇饼
	≧500g
	罐
	1
	丹麦蓝罐曲奇、元朗、嘉顿等

	
	
	酥心糖
	≧500g
	包/罐
	1
	徐福记、嘉顿等

	
	
	饼干或蛋卷礼包
	≧400g
	盒/罐
	1
	元朗、嘉顿等

	3
	科室慰问品（节后）
	猪肉干
	≧500g
	包/盒
	1
	皇上皇、广州酒家、顺德渔村、猪肉婆等

	
	
	什锦饼干
	≧1kg
	盒/罐
	1
	嘉顿、元朗等

	
	
	开心果
	≧500g
	包/瓶
	1
	/

	
	
	瓜子
	≧500g
	包/瓶
	1
	/

	
	
	酥心糖
	≧500g
	包/罐
	1
	徐福记、嘉顿等

	4
	其他
	
	
	
	
	供应商可根据实际适当增加其他货物


二、供应商资格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符合项目相关经营许可范围。如以分公司名义报名，则须同时提供总公司加盖公章的授权文件。
3.具有按采购方要求时间内按需供货的能力，并已充分考虑备料、生产、假日物流等所有时间风险。保证能及时对拟购项目提供供货、售后等服务。

4.在近三年的商业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不接受转包、分包。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报价, 一经发现按废标处理并标记为不诚信供应商。

三、项目总体要求

1.所有物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

2.外包装完好，包装材料清洁、卫生，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规定。

3.货物在有效保质期内，且供货时的剩余保质期必须大于标注有效期的三分之二。

4.不得采用转基因原材料，不得含有法定禁止的成份。
5.成交供应商除不可抗力原因，不得延迟送货（采购人要求推迟除外）。否则采购人有权另行采购。

6.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品牌、名称、产地、规格和重量）供货，如货物不符合采购人质量标准，必须退货并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重新供应相应货物。

四、验收要求

供应商将货物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由合同双方对货物进行初步检验（数量），若物资不符合质量要求，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若供应商提供不合格、假冒伪劣等商品，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予以处罚，并要求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情节严重的，采购人将取消其供应资格。

五、送货要求

1.送货方式：供应商根据采购人书面订单或其他方式通知数量后，按清单按时派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具体送货时间由采购人确定。如因特殊情况需变更数量、送货时间，须经双方同意后执行。

2.本次采购货物供应商应保持货物完整性，派发期间轻拿轻放。由于供应商存放问题导致货物毁坏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3.供应商在非不可抗力情况下拖延配送的，将视作违约，采购人有权拒收而另行采购，对供应商作出严重警告，且采购人有权单方面、无条件解除合同，并由供应商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

4.在签收之前，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均属供应商，货物发生遗失、损坏由供应商负责。

六、费用结算
1.结算金额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

2.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开具合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款项。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供应商均必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七、违约责任

1.由于供应商经营管理问题出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致人员中毒、伤亡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供应商负责所有经济及法律责任，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2.采购人应按时付款。如由于采购人原因不能按时付款的，逾期每天应向供应商支付未付款的0.3%违约金，累计不超项目总金额的10%。
3.供应商应按时交货。如由于供应商原因不能按时交货且采购人不能接受新供货期的，逾期每天应向采购人支付未交货物价款0.3%的违约金；逾期10天或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损失。
八、评选标准

	评审部分
	项目评分内容
	分   值

	商务部分
	公司综合实力、履约能力等
	10

	
	近三年相关业绩情况
	10

	技术部分和服务方案
	服务方案、食品安全、配送时效、售后服务措施、增值服务等
	50

	价格部分
	业务报价
	30

	合计
	100




